关于加快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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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民政局、卫生局、发改局、人力社保局、财政局： 
   为切实加快我市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根据浙江省民政厅、卫生计生委、发展改革委、人力社保厅、财政厅《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浙民福〔2014〕216号）、《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台政发〔2014〕37号）精神，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养老服务产业”要求，以满足全市广大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医疗护理服务需求为目标，创新运作模式、完善配套政策、加大财政投入、统筹各方资源，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切实加快医疗护理型养老机构建设，促进医疗卫生资源与养老服务的无缝对接，努力缓解医养床位紧张和老人看病难、住院难的压力，让老年人不出养老机构也能享受到医疗服务，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目标。  
   二、目标任务  
   着眼积极应对老龄化，大力推进养老服务健康化。坚持寓医于养，介医介护，医养融合，同步发展的总体思路，加强医疗养老融合发展的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城乡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资源，切实提高养老服务设施、场所的医疗服务功能，全面推进我市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到2015年底，每个县（市、区）都要建成1所以上医养融合的养老机构；到2017年，每个县（市、区）至少有2所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医养结合服务；到2020年，有条件的县（市、区）至少建有一所具备二级综合医疗资质老年疾病专科特色明显的医疗机构，有条件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则上都要开展医养结合服务。 
   三、具体措施 
  （一）加快推进养老机构（设施）与医疗卫生机构的有机融合，切实提高养老机构的医疗护理功能。 
加强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简化对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以及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护理院等老龄型医疗机构的立项、开办、执业资格、医疗定点等审批手续。合作方式可结合实际情况，就近就便，共建共营。鼓励医疗机构到养老机构设点，提供有偿医疗护理服务。100张床位及以上的护理型养老机构和助养型养老机构要单独设置卫生所（医务室），条件具备的可申请设立医院；100张床位以下的护理型养老机构和助养型养老机构可单独设置卫生所（医务室），也可与周边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合作。 
加强医疗卫生机构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合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为本辖区户籍人口中的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健康管理、健康体检、保健咨询、慢性病管理、健康教育和中医药等服务；逐步与老年人建立签约服务关系，在符合医保政策和确保医疗安全的前提下，提供家庭病床、上门诊视等服务，使老年人不出社区、不出家门就能够享受到专业的照料、护理、保健等服务。 
完善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业务协作网络。养老机构要与周边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急救、转诊等合作机制，开通预约就诊绿色通道，并协同医疗机构做好老年人慢性病管理和康复护理。 
   （二）积极鼓励医疗机构延伸服务，创办医疗康复护理型养老机构。 
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创办养老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整合利用现有资源，配备必要的护理人员，将部分床位转为康复护理床位，收治需要照护的失能、半失能老人，为老年人提供康复护理服务。积极探索建立护理转移机制，将医疗机构内需长期照护的失能老年人转移到这类具有护理功能的养老机构，逐步解决医疗机构中老年人的“压床”问题。 
加快推进老年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院、临终关怀医院等老龄型医疗机构建设。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区域性老年病医疗中心，三级以上综合医院应设立老年人服务窗口，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立老年病专科或服务窗口，有条件的设立老年病专区，鼓励部分医院转型为养老护理院。 
   （三）支持养老服务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享有相应医疗保险政策。 
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符合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条件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人力社保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简化手续，优先审批，缩短审批时限。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执行与同级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报销政策。老年社区内设立的医疗机构，可按照医保有关政策，申请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健全完善医保报销制度，切实解决老年人异地就医结算问题。 
在国家确定的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地区探索护理费用长期保障机制建设。扶持引导保险企业开办商业护理保险。鼓励老年人投保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人身保险产品。 
   （四）加强财政扶持，落实机构补助、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和人才激励机制。 
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的医疗机构，其养老护理人员可享受与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同等的技能等级津贴、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补贴，符合条件的纳入入职奖补范围。 
在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服务的具有执业资格的医护人员，在职称评聘、专业技术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等方面，享有与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同等待遇。 
   四、组织领导 
   （一）建立工作协调机制。要将医养融合发展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及健康服务业发展规划，制订医养融合发展专项规划和医养结合型机构设置规划。建立完善部门间工作协调机制，定期分析问题，研究推进措施，积极探索创新医养融合发展模式。 
   （二）明确相关部门职责。民政部门要把促进医养融合发展纳入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切实推进养医结合示范点建设，加快发展具备医疗服务能力的护理型养老机构，加强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的规范管理。卫生计生部门要完善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开办老年康复医院和临终关怀医院，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开设医疗机构。积极推动医疗机构开展养医结合服务，推进养医结合服务社区化，负责做好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医疗执业活动的日常监管。发展改革部门要将医养融合发展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财政部门要按政策支持医养融合发展。人力社保部门要完善医养结合机构的医保政策，加强监督管理，及时查处套取医保资金等违规行为，支持养老护理员教育培训、长期护理保障制度建设等。 
   （三）加强督促检查落实。各级卫生计生和民政部门要将医养融合发展工作纳入年度重点工作和考核目标，切实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指导，强化监督管理，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